品牌管理师资质认定管理办法

（试  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建立品牌管理专业人才的评价体系，规范开展品牌管理师资质认定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正在从事或准备从事品牌管理工作的专业人员。

第三条  本资质认定分助理品牌管理师、品牌管理师和高级品牌管理师三个级别。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四条  本资质认定工作归口中国商业联合会统一管理，由中国商业联合会商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以下简称“鉴定中心”）负责具体实施，并履行以下职责：
（一）制定并组织实施品牌管理师资质认定和行业自律的管理规定；

（二）组织编写考试培训教材与教学文件；

（三）组织专家对培训师资进行培训；

（四）组织制定培训大纲、考试大纲并建立题库，组织统一评卷、论文答辩等相关考核工作；

（五）组织实施品牌管理师资质的评审认定工作；

（六）组织实施品牌管理师资质证书的管理、核发工作；

（七）对培训机构及考试机构的设立进行资格审查；

（八）对所备案登记的培训机构及所授权的考试机构进行监督管理。
第五条  培训机构履行以下职责：

（一）在开展工作过程中，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本资质认定管理办法，自觉维护品牌管理师资质认定的声誉，并接受鉴定中心的监督检查；

（二）严格在核定的范围内组织开展培训工作；

（三）在招收学员过程中，不得使用不正当竞争手段抢拉生源，不得进行虚假宣传；

（四）根据培训大纲和考试大纲的要求，制定科学、规范的教学计划，并组织实施；

（五）加强对培训教师和学员的管理，建立完备的学员档案，同时做好培训教师的考核工作；

（六）协助当地考试机构，做好学员考试报名工作；

（七）协助当地考试机构做好学员证书发放工作。

第六条  考试机构履行以下职责： 

（一）考试机构在开展认定考试的过程中，须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积极维护品牌管理师资质认定的声誉，并接受鉴定中心的监督检查；

（二）在核定的范围内，制定科学、规范的考试计划，做好各考区考试组织工作；

（三）加强对考务管理人员的业务培训和思想教育；

（四）负责组织实施本地区考试报名和考生资格审核工作；

（五）配合鉴定中心做好证书发放工作。

第三章  资质等级与申报条件

第七条  助理品牌管理师（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一）取得国民教育序列的大专学历，从事本专业或相关工作满一年。

（二）取得国民教育序列的本科及以上学历。
第八条  品牌管理师（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一）取得国民教育序列的大专学历，从事本专业或相关工作满六年。

（二）取得国民教育序列的本科学历，从事本专业或相关工作满四年。

（三）取得国民教育序列的第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从事本专业或相关工作满二年。

（四）取得国民教育序列的硕士学位，从事本专业或相关工作满一年。

（五）取得国民教育序列的博士学位。
第九条  高级品牌管理师（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一）取得国民教育序列的大专学历，从事本专业或相关工作满十二年。

（二）取得国民教育序列的本科学历后从事本专业或相关工作满八年。

（三）取得国民教育序列的硕士学历后从事本专业或相关工作满五年。

（四）取得国民教育序列的博士学历后从事本专业或相关工作满两年。
第四章  资质认定
第十条  本资质认定实行统一组织、统一大纲、统一标准、统一证书的认定制度。

第十一条  本资质采取登记管理方式，登记有效期为三年。

第十二条  本资质实行复审管理。登记有效期满时，由原发证机构根据品牌管理师继续教育和职业发展活动情况重新评定，评定结果符合标准的为其办理续期登记。

第十三条  助理品牌管理师资质认定采取闭卷考试的方法。

第十四条  品牌管理师和高级品牌管理师资质认定均采取闭卷考试和论文评审的方法。

第十五条  本资质认定统一考试每年两次，分别安排在五月和十一月。具体考试时间另行通知。

第五章  证书颁发

第十六条  评审认定合格者，颁发相应级别的中国商业联合会《品牌管理师资质证书》。

第十七条 中国商业联合会《品牌管理师资质证书》由鉴定中心配发至考试机构。考试机构应及时通知有关培训机构或学员本人领取。

第十八条  凡获得中国商业联合会《品牌管理师资质证书》的人员都将同时被列入中国商业联合会品牌管理师人才库，对其进行分类管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属中国商业联合会。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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